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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「亞洲大學圖書館資料借閱要點」第三條第四項，為提供教學及研究

需求辦理參考工具書及期刊資料隔夜外借，特訂定本規則(下稱本規則)。 

二、適用對象：教職員工生皆可辦理參考工具書隔夜外借；期刊隔夜外借僅以

教職員為限。 

三、借閱冊數：可外借冊數各以五冊為限。 

四、實施方式： 

(一)憑識別證親自辦理借閱。 

(二)閉館前半小時可辦理隔夜外借，並於次日開館後半小時內歸還。 

(三)如遇週六週日為本館之開館日，亦請於開館後半小時內歸還。 

五、逾時罰則： 

(一)凡逾時未歸還者，經催還後應立即歸還，一學期隔夜外借逾時歸還逾

三次者，該學期處以停權。 

(二)經催還仍未歸還者，立即以停權處理。 

六、本規則經本館館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